马鞍山市中医院视频直播服务内容及相关要求

（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一）采购清单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时长
	最高限制单价（元）

	1
	马鞍山市中医院视频直播服务
	1-2小时/场
	1000


（二）服务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1 、人员配备：至少包含项目经理1名、直播导播1名、摄像师1-2名、技术支持1名；

2、能独立完成直播流程设计与现场调度；

3、具备多机位拍摄与切换能力，支持实时字幕、图文叠加；

4、可使用无人机进行航拍直播（如适用）。

直播技术要求

1、使用微赞平台直播；

2、画面清晰、稳定，多机位切换流畅，构图合理；

3、音频清晰、无杂音、无回响，支持无线麦克风及调音台接入；

4、现场光照均匀，必要时配备专业灯光设备；

5、直播前需进行技术测试，包括网络、设备、信号传输等；

6、具备实时监看与备份录制能力，防止直播中断；

7、支持推流至指定平台（如微信视频号等）。
三、音视频技术参数

1、视频格式：H.264/H.265编码，4:2:0 8bit；

2、分辨率：1920×1080（16:9）或 1080×1920（9:16），支持竖屏/横屏；

3、视频帧率：不低于30fps；

4、视频码率：不低于8Mbps（可根据平台要求调整）；

5、音频码率：不低于128kbps，采样率48kHz；

6、推流协议支持：RTMP、SRT、HLS等；

7、具备延时播出与内容审核机制。

四、交付与版权要求

1、直播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提供直播录像文件；

2、所有直播素材、工程文件及录像需保留至合同结束；

3、直播内容及生成视频版权归采购方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或传播。

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起一年。

2、服务地点：马鞍山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第一期付款：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按总金额上限的 80% 支付预付款，即人民币 12000 元（大写：壹万贰仟元整）。

-第二期付款：项目履约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双方核对实际服务项目、服务次数、最终结算金额，支付剩余应付未付款项（最终结算金额扣除已支付的预付款）。本项目合同总金额不超过1.5万元。
4、服务规范：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无地方标准的执行企业标准。

5、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对相关项目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6、响应文件中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力量，在合同履行期间，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到达本项目现场提供相应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采购合同。

7、服务响应时间：成交供应商需设有专门的服务队伍，建立完备的响应机制。采购人提出拍摄需求后，成交供应商服务响应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需提供承诺函）。

8、本项目总投标价包含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不再产生任何二次费用。

